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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声环境标准确定

熊恩革

湖北固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  湖北恩施    445000

摘　要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，标准选择执行错误，不仅导致评价结论错误，且会导致项目环保设施的投入差别很大，

更关系到项目投入运行后能否合法运营，因此，环境保护标准的确定至关重要，而声环境标准相对大气、水环境等更为复杂。

本文结合环评工作实际经验，总结了环境影响评价中声环境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的原则及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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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正确确定声环境质量标准和

排放标准对于确定声环境评价等级和针对性提出环境保护

措施具有重要意义。但由于声环境类别较多，项目情况复杂

多变和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的不完善，导致实际评价过程中

对其标准确定难于准确把握。笔者总结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

作 10 多年以来的各种情况，作为探讨，希望能对广大同仁

有所帮助。

1 声环境功能区的分类

根据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—2008）按区域的

使用功能特点和环境质量要求，声环境功能区分为以下五种

类型： 

（1）0 类声环境功能区：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

静的区域。 

（2）1 类声环境功能区：指以居民住宅、医疗卫生、

文化教育、科研设计、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，需 要保持安

静的区域。 

（3）2 类声环境功能区：指以商业金融、集市贸易为

主要功能，或者居住、商业、工业混杂，需要维 护住宅安

静的区域。 

（4） 3 类声环境功能区：指以工业生产、仓储物流为

主要功能，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 重影响的

区域。 

（5）4 类声环境功能区：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，

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，包括

4a 类和 4b 类两种类型。4a 类为高速公路、一级公路、二级

公路、城市快速路、城市 主干路、城市次干路、城市轨道

交通 （地面段）、内河航道两侧区域；4b 类为铁路干线两

侧区域。

2 质量标准的确定

2.1 城市区域项目

城市区域项目一般涉及 1 ～ 4 类区域，因只有康复疗

养区、高级别墅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才执行 0 类区，而

很少涉及 0 类区域。城市区域若已划分声环境功能区划，依

据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》（GB15190—2014）中“宜

粗不宜细，宜大不宜小”的原则，严格按照已划分的声环境

功能区划执行相应的声环境质量标准，使用过程中应收集项

目所在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资料。

对于城市未进行明确的声环境功能区划时，则应根据

不同项目及其所在区域环境情况进行确定，具体如下。

（1）工业园区或经济开发区内项目

一般工业园区或经济开发区内工业生产项目执行 3 类

标准。但有的工业园或开发区配套设置有商住区，在此区域

类建设相应项目则应执行相应的 2 类标准。

（2）涉及城市交通干线影响区建设项目

随着科技技术和城市发展，城市建筑物高度基本都会

超过三层，临街建筑物面向城市主、次干道、轨道交通等交

通干线一侧执行 4a 类，其他区域可执行 2 类。

若特殊情况，交通干线临街建筑物不超过 3 层，应结

合项目所在地环境情况进行确定，交通干线相邻区域为 1 类

区时，交通干线两侧 45m-50m 执行 4a 类，其他区域执行 1 类；

交通干线相邻区域为 2 类区时，交通干线两侧 30m-40m 执

行 4a 类，其他区域执行 2 类；交通干线相邻区域为 3 类区时，

交通干线两侧 15m-25m 执行 4a 类，其他区域执行 3 类。

涉及铁路项目原则上和以上一致，但要注意的是，

2011 年 1 月 1 日前已建成的铁路两侧一定区域按照 4a 类执

行，2011 年 1 月 1 日环评已经审批的新建铁路两侧一定区

域要执行 4b 类。

居住、商业、工业混杂区类项目

该类项目比较简单，执行 2 类标准就可以了。

学校、医院、行政办公区项目

这类项目也比较简单执行 1 类标准就可以了，但要注

意的是学校、医院、行政办公区，而是按照城市功能区划，

这个区域是专门的学校、医院、行政办公区，而不是附近有

所学校、医院就执行 1 类。

（4）城市道路、轨道交通项目

在已划分声环境功能区的城市区域，其评价范围内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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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096-2008）执行，未划分声

环境功能区的城市区域，若不是城市主、次干道，道路两侧

区域执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—2008）2 类标准，

若为城市主、次干道和轨道交通，依据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

技术规范》（GB15190—2014）其两侧到第一排建筑物之间

执行 4a 类标准，其他区域执行 2 类标准。内河航道河堤护

栏或堤外坡角外到第一排筑物之间执行 4a 类标准，其他区

域执行 2 类标准。

2.2 乡村项目

乡村建设项目 0 ～ 4 类区域都会涉及。但由于其环境

情况相对简单，易于确定。除康复疗养区执行 0 类标准外，

一般情况执行 1 类标准。但以下几种情况相对特殊，应引起

注意，也要注意区分集镇与村庄。

（1）公路、铁路建设项目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—声环境》（HJ30962.4—

2009），一级评价范围为边界外 200m，因此，以项目边界

线 200m 范围进行考虑。公路红线两侧区域 200 米内无集镇、

学校、医院、居民密集区等噪声敏感建筑物，红线两侧 50

米范围内执行 4a 类，50 米外的评价区域执行 1 类；公路红

线两侧 200 米区域有集镇、学校、医院、居民密集区等噪声

敏感建筑，道公路红线两侧 35 米范围内执行 4a 类标准，35

米外的评价区域执行 2 类标准。若为铁路建设项目和公路建

设项目确定原则一致，一定区域执行 4b 类，其他区域执行

1 类、2 类。

（2）集镇建设项目

集镇区域项目执行 2 类标准。

（3）涉及村庄建设项目

涉及村庄项目原则上执行 1 类标准，工业活动较多的

村庄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 （指执行 4 类声环境功能

区要求以外的地区）可执行 2 类标准。

（4）独立于村庄、集镇之外的项目

根据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—2008）7.2 d，独

立于村庄、集镇之外的工业、仓储集中区执行 3 类标准。实

际工作中，由于我国人居密度较高，项目周边 500m 范围内

无居民、村庄的情况很少，如何认定项目是“独立于村庄、

集镇之外的项目”，笔者认为项目实施过程及运行过程中。

不会形成噪声污染，即可认为项目是“独立于村庄、集镇之

外的”。由于噪声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，工业源噪声在经

过 300m 的自由衰减后，根据经验和实际测量，其噪声贡献

值会很低，不会形成噪声污染。因此，建议一般项目建设边

界外 300m 无居民、村庄、集镇等噪声敏感目标，可执行 3

类标准。

3、排放标准

排放标准确定相对简单，施工期一般执行《建筑施工

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，营运期产生噪声的项目依据相应

的质量标准进行确定。但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：

（1）区分不同情况选用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

标准》和《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。后者仅适用于营

业性文化娱乐和商业经营活动项目，其控制的是文化娱乐和

商业经营活动设施、设备噪声的排放。其他除交通类项目均

适用前者。

（2）交通类项目不适宜上述两个标准，而是需要采取

隔声降噪措施使其两侧不同地段区域达到相应的质量标准，

无需确定噪声排放标准。

4 结束语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，是项目落实环境保护法律法

规的基石，是指导建设项目合法建设、运营的重要技术文件，

一旦经生态环境部门审批，就具有法律效率。而环境影响评

价中，正确确定环境标准，是形成正确环评结论的基础，因

此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，环境标准的确定尤为重要，而声

环境标准的确定更为复杂，环评工作中必须仔细根据项目所

在地环境特点进行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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